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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8E_E4_BA_BA_E6_c25_21240.htm 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

法院正确、及时审理行政案件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，根据

宪法制定本法。 第二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

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有

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第三条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

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

干涉。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，审理行政案件。 第四条 人民

法院审查行政案件，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 第五条 

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

。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，依法实行合议、回避、公

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。 第七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

地位平等。 第八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、文字进行

行政诉讼的权利。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

区，人民法院应当用法地民族通用的语言、文字进行审理和

发布法律文书。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有的语言

、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。 第九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

有权进行辩论。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

监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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